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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南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昇學生英文能力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校大學日間部學生均須通過本校英文能力畢業門檻，始得畢業。各學系若自訂高於本校學生

英文能力畢業門檻或有其他附加規定者，依各學系之規定辦理。應用華語學系及國際榮譽學程

之外籍生則不受本要點規範，相關證照之畢業門檻由該系另訂之。 

三、本校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之通過標準如下(各類英文檢定考試分數對照表，請參見附表): 
（一）大學日間部學生通過相當全民英檢初級或其他同等級測驗成績。 
（二）碩士班學生適用於105學年度(含)前課程規劃表，若未取得全民英檢中級或其他同等級測

驗成績並檢附證明文件者，得參加本校「英文會考」，二次未能通過者，始可加選通識

教育中心開設之「英文語文檢定」課程，該課程及格者(通過分數為70分)，視同通過本
校英文畢業門檻；適用於106學年度(含)起課程規劃表，英文能力畢業門檻由所屬院系自
行訂定之。 

（三）學生(不含外籍生)至英語系國家姊妹校修習短期英語課程三學分(54小時含以上)，取得該
姊妹校頒予之結業證書或修課證明，經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認可者。不同學制僅以一次為

限。 
四、大學日間部學生於三年級第一學期起尚未通過英文能力畢業門檻者，得以參加下列校內英文會

考或替代課程，通過後視同通過英文能力畢業門檻。 

(一)參加本校「英文會考」－通過分數為60分。 

(二) 修讀替代課程－參加本校「英文會考」達二次皆未能通過者，需修讀通識教育中心開設
之「英文語文檢定」課程(0學分，18小時) ，成績及格者，視同通過英文能力畢業門檻。 

五、「英文會考」採線上測驗方式辦理，相關業務分工如下： 

（一）及格標準由教務長召集各學系及相關人員訂定之。 

（二）測驗方式由人文社會學院「英文會考專案小組」負責規劃及出題，並定時檢討更新。 

（三）線上測驗系統由圖書資訊處建置並維護。 

（四）會考之學生名單、時間及地點由註冊課務組、教學資源中心以及英文會考專案小組等單

位會同各系所安排之。 

（五）參與英文會考專案小組成員由教務處核發聘書，並由小組指導人員於學年度下學期期末

依據小組教師分工與實際執行狀況送交教師評鑑加分建議至教務處，並由教務長審核後

進行加分程序。 

六、身心障礙學生或有特殊狀況者，經各系提出，可視需要申請特殊輔助措施。 



七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自發布日施實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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